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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

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

立客观判断，就关于参与设立上海上实生物医药创新转化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； 

二、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生物医药战略布局所需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；公司与关联方的 

出资遵循了平等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 

三、公司设有适当的内部监控程序，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出资协议条款以及出资情况进行持

续监察以及定期评估； 

四、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； 

五、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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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  蔡江南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洪  亮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顾朝阳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霍文逊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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